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通行證申請書                附件一                                                 

基本

資料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手機號碼  

通訊地址  

請貼二吋相片 

申請文件 檢附文件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六個月內脫帽二吋正面半身近照一張。 

□身分類別證明文件。  

請浮貼身分證影本 

【正面】 

請浮貼身分證影本 

【反面】 

 身分類別 受理單位 

 □員工(含臨時工)       管理部人事課 

 □協力廠商、相關連產業、販賣店、清潔廠商相關人員 管理部 

 □承銷人(含助理人、親屬、受僱人等)、送卸貨人員   

   申請人與承銷人關係：                

第一、二批發市場收件初審後

交業務部 

 □果菜包裝中心/有機分裝場委外廠商、貨運司機 營業部 

 □自營商、零售商、大消費戶(含餐廳、公司行號等) 第一、二批發市場收件初審後

交業務部 

聲明

事項  

一、 本申請人了解並願遵守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臺北農產)從業人

員入場管理暨通行證發放作業要點內容，並聲明所填附申請文件及資料皆屬

實。  

二、 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一) 本公司為管理果菜批發市場、維護場域公共安全等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

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連絡方

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 本公司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處隱私權保護政

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

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 申請人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公司行使

之下列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三、 本申請人同意  

（一） 臺北農產得隨時查核本人登錄資料是否屬實，如有基本資料變更之情

形，應主動通知更新。 

（二） 不得任意轉借、轉售、冒用、謊報遺失、重複申請或為他人代刷通行

證，如有違反，臺北農產得逕行註銷通行證入場資格，如有侵害第三人

之權益，願承擔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 

（三） 臺北農產得就本人之進出場資料為合理之分析、統計及利用，並得於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蒐集、處理、利用本人提交申請資料

之所載個人資料。 

（四） 臺北農產得因業務需求隨時修正、新增或調整本申請書內容。 

四、 如因毀損、遺失等原因須補辦通行證，應繳納卡片工本費新台幣 250元。卡

片工本費請匯款至本公司下列指定帳戶，並將匯款單影本連同證明文件送至

申領單位辦理後續製卡事宜。 

補發原因(新辦者免填)： 

       匯款指定帳戶 

        銀行名稱：新光銀行 中正分行 

        銀行代號：103 

        銀行帳號：0019-10-910001-1 

        戶名：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                             (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